
证券代码：000961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南建设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35 

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增持计划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近日收

到第一大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中南城投”）通知，中

南城投增持公司股份已实施完毕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增持人 

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

 

二、增持目的和增持计划  

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30 日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公

告》（2016-018），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投承诺拟在股价不高于 15元/股时通过

合法合规的形式择机增持公司股票 20000 万元，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及相关

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。 

基于对公司转型发展前景及未来战略布局的信心，为了稳定市场预期，促进

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中南城投开始按承诺进行增持，本次增持后，中南

城投将择机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。  

 

三、本次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

1、增持期间：2016 年 2 月 1 日-2016 年 3 月 15 日 

2、增持方式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（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

价和大宗交易）增持。 

3、本次增持前持股情况 

2016 年 2 月 1 日实施增持计划前，中南城投持有公司 793,370,106 股股

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7.93%。 



4、本次增持情况 

股东

名称 

增持

方式 

增持

期间 

增持均价

（元/股） 增持股数 增持金额（元） 增持比例 

中南

城投 

二级

市场 

2016/

2/1 14.333 20,000.00 286,659.00 0.0017% 

中南

城投 

二级

市场 

2016/

2/2 14.090 27,000.00 380,430.00 0.0023% 

中南

城投 

二级

市场 

2016/

2/24 14.468 492,540.00 7,125,844.86 0.0422% 

中南

城投 

二级

市场 

2016/

2/25 14.673 1,512,241.00 22,188,793.69 0.1295% 

中南

城投 

二级

市场 

2016/

2/26 13.901 75,000.00 1,042,595.00 0.0064% 

中南

城投 

二级

市场 

2016/

3/3 14.345 374,100.00 5,366,361.00 0.0320% 

中南

城投 

二级

市场 

2016/

3/4 14.278 380,000.00 5,425,557.98 0.0325% 

中南

城投 

二级

市场 

2016/

3/7 14.300 300,000.00 4,290,000.00 0.0257% 

中南

城投 

二级

市场 

2016/

3/10 13.512 389,300.00 5,260,040.46 0.0333% 

中南

城投 

二级

市场 

2016/

3/11 14.040 5,325,154.00 74,763,156.84 0.4560% 

中南

城投 

二级

市场 

2016/

3/14 14.662 1,517,807.00 22,254,085.49 0.1300% 

中南

城投 

二级

市场 

2016/

3/15 14.800 1,458,382.00 21,584,657.12 0.1249% 

合计 14.284 11,871,524.00 169,968,181.44 1.0165% 

5、本次增持完成后持股情况 

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，中南城投持有公司股份 805,166,630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68.94% 。 

 

四、其他说明  

1、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投承诺：在增持完成后的 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

股份。 

 2、本次增持计划符合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及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

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15]51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

  

五、律师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 

1、增持人中南城投系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，不存在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，具备实施本次增

持股份的合法主体资格； 

2、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系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，增持人本次

增持股份行为符合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； 

3、本次增持股份前增持人拥有公司权益超过 50%，本次增持股份比例完成

后其直接持股比例增加至 68.94%，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，本次增持股份满足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免予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




